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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教职改发〔2021〕2 号 

 

 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职称改革办公室 

关于开展 2021 年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 

  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（教育局、公共服务局），各高校，各直属

单位，有关市级部门职改办： 

根据《重庆市 2021 年职称申报评审工作方案》（渝职改办

〔2021〕191 号）要求，现就开展 2021 年职称申报评审工作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及条件 

（一）申报范围。我市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单位在职从事专业

技术工作，且符合相应申报条件的人员。公务员（含参公管理的

人员）、离退休人员（以申报人身份证和评委会评审投票表决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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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准）不得参加职称评审。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在内地就业的港

澳台专业技术人才，以及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各地颁发的海

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的外籍人员，可按规定参加职称评审。鼓励

民办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积极申报参加职称评审。 

（二）申报条件。中小学校教师系列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系

列、教育研究系列、实验技术系列按相应申报条件执行（详见附

件1）；高校自主评审教师系列按市教委职改办同意备案的申报条

件执行。 

二、申报名额 

按照评聘结合要求，各单位职称申报名额，应在专业技术岗

位空缺数限额内确定。其中，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申报名额，

由各区县根据正高级空缺岗位数确定，但不得超过 2018 年推荐指

标数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市教委组织评审的中小学校教师系列、中等职业学校

教师系列、教育研究系列、实验技术系列职称申报材料，应于2021

年11月15日-19日送市教委职改办。逾期不予受理。 

（二）高校自主评审系列，自行确定并公布本单位职称申报

评审日程安排，报市教委职改办备案。 

（三）其他市级部门评审系列，按渝职改办〔2021〕191号

文件规定的职称申报评审时间执行。 

四、工作程序 

带格式的: 字体: (默认) 方正楷体_GBK, (中文) 方正
楷体_GBK, 加粗



- 3 - 

（一）市教委组织评审的中小学校教师系列、中等职业学校

教师系列、教育研究系列、实验技术系列，按下列程序进行： 

1.个人申报。各单位应指导申报人员，按人事管理权限向所

在单位申报，登录重庆市教师职称申报系统网上提交申报材料（网

址：http://221.178.107.33:2020）。其中：大渡口区、江津区、

开州区、梁平区、武隆区、城口县、云阳县、巫山县、巫溪县等9

个试点区县（以下简称试点区县），申报中小学高级教师职称，

应 登 录 全 国 教 师 管 理 系 统 提 交 申 报 材 料 （ 网 址 ：

http://jzg.emis.cq.cn）。试点区县中小学教师职称申报数据从全

国教师管理系统中自动提取。试点区县除申报中小学高级教师职

称外，其他系列职称仍登录重庆市教师职称申报系统进行申报。 

2.单位推荐。申报人所在单位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、可信、

准确、齐备负责，确保网上提交电子件清晰可辨。对申报材料不

完整、不清楚、不清晰的，各单位应通知申报人员，在限定时间

内一次性补充完善。申报人逾期未补充完善的，视为放弃申报。

民办学校教师申报职称享有同公办学校同等待遇，学校要积极支

持符合条件的教师申报职称。 

各单位应将拟推荐人员的《重庆市××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

表》（职称申报系统自动生成）和有关材料，在本单位公开场所集

中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，有条件的还应同时在单位办公平台公

示。未经公示的人员不得上报，未经公示的材料不得上传。对经

公示无异议或经查实无问题的申报评审材料，须由单位负责人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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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后，按职称评审管理权限逐级上报。 

3.部门审核。在编人员，由区县教委（教育局、公共服务局）

对其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、一致性，结合申报条

件进行推荐审核，将职称申报系统自动生成的《重庆市×××专业

技术资格评审表》《重庆市×××级职称申报人员送审名册》，经当

地人事人社部门签章报送。《重庆市×××级职称申报人员送审名

册》应同时送当地教育纪检监察部门备案。 

非在编人员，根据《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关

于做好我市流动人员职称申报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渝人社

办〔2017〕235 号）规定，向所在单位申报。档案在重庆的由存

档机构、档案不在重庆的由工作单位（与社保参保单位一致）所

在地区县人力社保局（职改办）推荐报送。 

重庆大学、西南大学附属学校等在渝单位人员，需委托市教

委评审的，按渝职改办〔2021〕191 号文件规定提供委托函。 

4.材料受理。市教委职改办受理职称申报材料，按职称系列

进行汇总，不按规定程序和时间要求报送的材料，不予受理。 

5.组织评审。市教委按市职改办规定，抽取执行评委及评审

专家进行评审。实验技术正高级评审与答辩一并进行。有下列情

形之一者，评审终止： 

（1）在评委会评审前，接到投诉举报且查证属实的。 

（2）评审过程中发现弄虚作假并被查证属实的。 

（3）高评委会投票表决时已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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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公示核准。市教委职改办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，同步送市

职改办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经公示无异议者报市职

改办核准发文。 

7.复查。申报人对涉及本人的评审结果不服的，可以按照有

关规定申请复查、进行投诉。复查主要核查评审程序是否符合规

范，评审过程中有无错看、漏看申报人业绩成果材料造成误判等

情况。复查申请须在评审结果公示后 2 个月内，按职称申报材料

报送渠道提出复查申请，否则不予受理。 

（二）市属高校自主评审的高校教师系列、有评审权的研究

系列及实验技术系列，要严格申报评审程序，按规定自主开展职

称评审工作。各高校负责受理本单位在编、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

人员对应系列职称申报评审。各高校在评审工作结束后 5 个工作

日内，向市职改办、市教委职改办报送《评审情况报告》、《重

庆市职称评审表决情况表》（附件 2）、《重庆市职称评审结果

分析表》（附件 3）。 

（三）其他市级部门评审系列，按渝职改办〔2021〕191 号

的相应规定进行申报。直属单位推荐报出的职称申报材料由各单

位负责审查把关，送审名册报市教委职改办备案。各高校负责本

单位申报材料审核呈报工作，无需再报市教委审核推荐。 

五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送市教委职改办的申报材料包括以下电子件和纸质件： 

1.电子件：基本资格类、业绩类及其他有关材料。所有印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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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均须具备“三要素”，即：签注“与原件相符”、审核人签字、

加盖单位公章（鲜章）。试点区县的上述申报材料从全国教师管理

信息系统自动提取。 

申报人不再提交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。强化诚信承

诺责任制，由申报人承诺所填学历学位信息真实，所在单位负审

查主体责任。在海外取得的学历学位须通过教育部留学人员服务

中心认证。论文（著作），须提供封面、目录、正文（著作除外）、

版权页的复印件。 

2.纸质件：（1）推荐报告（包括岗位基本情况、学校推荐情

况、区县推荐程序等）；（2）《重庆市×××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

（职称申报系统自动生成，一式两份）；（3）《重庆市申报教师系

列×××级专业技术资格送审名册》（称申报系统自动生成，一式

两份）。 

（二）送其他市级部门的申报材料，按市级部门要求报送。 

六、纪律要求 

申报人要认真履行“诚信承诺”，一个年度内通过正常申报渠

道（不含各种“绿色通道”评定）只能申报一次职称，且不得违

规以兼职、挂靠、假冒等形式通过其他单位申报。 

对违反有关规定的申报人、所在工作单位有关人员、 评审专

家或评审办事机构工作人员，按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 40 号）、《重庆市职称评审管理办法》（渝人

社发〔2021〕25 号）进行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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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有关事项 

（一）关于申报条件。认真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

革精神，着力破除“五唯”，促进分层分类评价，突出代表作和标

志性成果评价，更加注重师德师风和立德树人表现，以教育教学、

人才培养业绩贡献为重点，提高综合评价质量。 

（二）关于培训和指导。各区县教委（教育局、公共服务局）

要加强对申报人员的培训和指导。，各单位要组建职称申报推荐

工作组，。由单位领导、相关部门负责人、工作人员 3—5 人组成，

负责本单位申报人员的材料审核工作。申报人数较多的单位，职

称工作人员应不少于 3 人。严格执行回避规定，凡与职称申报评

审工作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客观公正的，应当申请

回避。各单位要制定职称推荐工作方案并报区县教委（教育局、

公共服务局）备案。各区县教委应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前，将

本区县制定的师德师风负面清单、乡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经历

认定办法、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经历认定办法报市教委职改办备案。 

（三）关于截至时间。申报人员任职时间及中小学职称教学

水平考评合格证有效期的计算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 

（四）关于破格申报。按渝职改办〔2021〕191 号文件规定，

破格申报人员无须再单独提前送审，按规定填写《重庆市职称破

格申报表》（附件 4），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报送。除高校、研

究系列外，其他系列均取消论文破格申报条件。 

（五）关于几类人员职称申报。援藏援外人员、疫情防控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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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人员等申报人员，按渝职改办〔2021〕191 号文件规定执行。

中小学专（兼）职少先队大队辅导员。按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

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少先队工

作委员会关于开展中小学少先队辅导员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宜的

通知》（渝教人〔2014〕50 号）执行。 

（六）关于中初级职称评审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中初级职称

评审，按《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中级职称片区评委会评审范

围》（附件 5）执行。中小学教师中初级、教育研究中初级、实验

技术中初级职称评审，由各区县教委、各高校组织实施。 

（七）关于高校组建教育研究系列高评委会。教学评估获B+

及以上“双一流”学科建设高校，可申报成立教育研究系列高评

委会，自主开展教育系统自然科学研究、社会科学研究系列职称

评审。 

（八）关于评审材料归档。各有关单位应按市教委职改办通

知，在 1 个月内领回评审表。评审表与职称任职资格通知应一并

归入本人人事档案和单位文书档案。 

联系人及电话：秦尧（市教委职改办），63633286；李光强（重

庆教师职称申报系统技术支持），68148238。薛亚妮（全国教师

管理系统技术支持），0731—88229464。 

  

附件：1.教育系统有关系列职称申报条件 

2.重庆市职称评审表决情况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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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3.重庆市职称评审结果分析表 

4.重庆市职称破格申报表 

5.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中级职称片区评委会 

评审范围 

  

  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职称改革办公室 

2021 年 10 月 19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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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教育系统有关系列职称申报条件 

职称系列 相关政策文件 文  号 

中小学教师 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教

育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中小学教师职

称（职务）申报条件的通知 

渝人社发〔2016〕99 号 

中职教师 

重庆市职称改革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

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

审条件（试行）的通知 

渝职改办〔2009〕168 号 

教育研究 

重庆市职称改革办公室关于转发重庆市

教育系统研究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

格申报条件（试行）的通知 

渝职改办〔2013〕107 号 

实验技术 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教

育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实验技术人员

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的通知 

渝人社发〔2016〕161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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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重庆市职称评审表决情况表 

 

填报评委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
编号 单   位 姓 名 性别 年龄 最高学历 
申报职称 

（专业） 

表决情况 是否

通过 赞成人数 反对人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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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重庆市职称评审结果分析表 

  填报评委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

评委会  组建单位  评委人数  
实到人数 

 

级别 

评审人数（人） 通过人数（人） 通过率（%） 通过人员结构（人） 

小
计 

 

小
计 

 

小
计 

 性别 年龄 学历 

企
业 

 
事
业 

企
业 

 
事
业 

企
业 

 
事
业 

男 女 

35岁
及以
下 

36至
45岁 

46岁
及以
上 

博
士 

硕
士 

大学

本科 

大学

专科 

中
专 

高中

及以

下 
非
公 

非
公 

非
公 

正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副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初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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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重庆市职称破格申报表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日期  

最高学历  学位  
何时何校 

何专业毕业 
 

何时取得何 

专业职称 
 

破格申报 

职称 
 

满足何条破

格条件 

符合《×××××申报评审条件》（渝职改办〔××××〕×××号）第×条第

×款。 

符合破格条件

的佐证业绩成

果 

 

所在单位 

意    见  

（公章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
区县主管部

门或人事代

理机构意见 
 

（公章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
区县人力社

保(职改)部

门或市级主

管部门意见 

 

 

盖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说明 
本表须提交一式 2 份，并附相关破格材料 2 份。审核部门留存 1

份，进入申报材料 1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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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

中级职称片区评委会评审范围 

序号 评委会名称 评审范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

1 万州片区 

万州区、梁平区、忠县、

开州区、云阳县、奉节县、

巫山县、巫溪县、城口县 

陈静涵 58520665 

2 黔江片区 
黔江区、彭水县、酉阳县、

秀山县、石柱县 
陈晓梅 79221648 

3 涪陵片区 
涪陵区、南川区、垫江县、

丰都县、武隆区 
张云蕾 72259271 

4 渝中片区 

渝中区、江北区、南岸区、

巴南区、渝北区、长寿区、

江津区、两江新区 

师佩华 63765136 

5 沙坪坝片区 

沙坪坝区、九龙坡区、大

渡口区、北碚区、万盛区、

合川区、綦江区、高新区 

姚家和 65096670 

6 永川片区 
永川区、铜梁区、潼南区、

大足区、荣昌区、璧山区 
吴廷颂 49822425 

说明：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中级职称片区评委会不得跨系列评审中小学教师、实验技

术等系列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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